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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对 2022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一、财务报告出具有保留意见的基本情况 

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锦瑜股份”）的委托，对锦瑜电子 2022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

并于 2023年 4月 28日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报告（报告编号：亚会

审字（2023）第 02530013号。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

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具体内容如下： 

2012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，锦瑜电子公司依据与重庆三华建筑工程

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三华建筑）签署的施工合同、锦瑜电子公司和三华

建筑共同商定的工程造价结算书，未取得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工程结算审核报告、

工程竣工决算审核报告，三华建筑未向锦瑜电子开具建筑发票的情况下，账载房

屋建筑物原值 7,244.17万元。我们无法确认该房屋建筑物的实际账面价值。 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—非标准审计报告》第十一条；因

审计范围受到限制，不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虽影响重大，但不至于出

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因未取得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工程结算审核报告、工程竣工决算审核报告，锦

瑜电子也未获取发票，根据我们的职业判断，上述事项虽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

性。因此，我们对锦瑜股份 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二、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说明 



公告编号：2023-019 

公司董事会认为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本着严格、谨

慎的原则，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董事会表示理解，该报告客观

公正地反应了公司 2022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。 

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消除审计

报告中保留意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。董事会将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

财务报表并督促高管及财务人员加强学习，提升专业水平。 

 

 

 

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3年 4 月 28日 

 


